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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州  市  公  安  局 
 

常公局〔2018〕73 号 

 

 

关于印发《常州市公安局 2018 年 

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 

 

高新区（新北）、天宁、钟楼分局，有关支队、市局机关处室： 

为做好 2018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根据《常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 2018 年市级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常财预

〔2018〕2 号）有关精神，经研究制定了《常州市公安局 2018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常州市公安局           

2018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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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公安局 2018 年 

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 

 

为做好我局 2018 年预决算公开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关于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江苏省预决算信息公

开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以及《常

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18 年市级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

相关规定，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对预决算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预决算公开是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要求，是现代财政制

度基本特征，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动

力。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是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有助于保障公

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建设；有助于促进市局各部门厉行节约，改进工作作风，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有助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和民主理财，

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各部门一

定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

真做好 2018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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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实做好 2018 年预决算公开工作 

（一）公开主体 

部门预决算公开主体是常州市公安局，市局警务保障处具体

负责市公安局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 

（二）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 

1．部门概况。 

2．部门预决算公开表。2018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表共 12 张：

部门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表、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部门支出总体

情况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表、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表（功能科

目）、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经济科目）、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三

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

出表（功能科目）、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表、政府采购支出表。没

有数据的空表，不得自行删除，应在表底用文字注明本部门无相

关收支项目。 

3．部门预决算公开说明。2018 年预算公开说明事项共 14

项、决算说明事项共 15 项。 

部门预算公开说明事项包括：部门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

明、部门收入预算情况说明、部门支出预算情况说明、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说明、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

况说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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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情况说明、机关运行经费支

出预算情况说明、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绩效预算情况说

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部门决算公开说明事项包括：部门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

明、部门收入决算情况说明、部门支出决算情况说明、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机关运行经费支

出决算情况说明、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预算绩效情况说

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说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

明。 

其中，在公开“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预决算信息时，

应包含以下内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决

算总额和分项数额、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并对增减变化

的原因进行说明。“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公开为“公务用车购置

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三公”经费决算公开要说明因公出国

（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

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情况。

会议费、培训费决算公开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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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 

4．名词解释。对本部门预决算公开中使用的专业性较强的

名词进行解释。 

5．部门财政专项资金公开。凡纳入各级政府部门专项资金

管理清单的专项资金都应公开相关资金分配等信息。对于实行因

素法分配的项目，主管部门应及时公开分配因素、权重及分配结

果；对于实行申报制的项目，主管部门应公开项目申报指南，分

配结果等；其他项目也应该及时公开分配结果。 

6．部门预算绩效信息公开。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公开相关预

算绩效情况外，还应按试点预算绩效公开的相关要求进行公开。 

7．部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公开相关政

府采购信息外，其他公开要求应按《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2017〕50 号）

相关规定执行。 

8．资产管理信息公开。各部门对其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有

关情况进行公开。 

9．本部门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各部门应公开本部门预决

算信息公开管理制度。 

10．2018 年市公安局预算决算公开格式严格按照《常州市

财政局关于印发 2018 年常州市市级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的通

知》（常财预〔2018〕2 号）规定的模板格式进行公开。 

（三）公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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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预决算应当在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 20 日（自然日）

内向社会公开。 

（四）公开方式 

对于部门预决算公开，各部门若有独立门户网站的，必须实

现“双公开”，即除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公开外，还应在全省预决算

公开统一平台上同步公开，并保持数据一致。部门在门户网站公

开时，也可采取设置链接至全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的本部门页

面的方式进行公开。 

（五）涉密信息处理 

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预决算公开保密审查机制，严格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查。各部门在依法公开部门预

决算时，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不予公开。对部分内容涉及国家

秘密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按照下列原则处理： 

1．同一功能分类类级科目下，大部分款级科目涉密的，仅

公开到该类级科目； 

2．同一功能分类款级科目下，大部分项级科目涉密的，仅

公开到该款级科目； 

3．个别功能分类款级科目或项级科目涉密的，除不公开该

涉密科目外，同一级次的“其他支出”科目也不公开。 

三、保障措施 

1．及时制定并印发本部门 2018 年预决算公开方案。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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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本部门 2018 年预决

算公开实施方案，并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在全省预决算公开统

一平台的指定栏目对外公开。 

2．按时报送本部门预决算公开情况。 

3．加大预决算公开工作问责力度。市财政部门将根据预决

算公开检查结果，对预决算公开工作较差的部门，加大问责力度，

并将检查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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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公安局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3 日印发   


